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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建筑市场管理，维

护建筑市场秩序，保证建筑工程质量和

安全，保护建筑市场主体合法权益，促进

建筑业高质量发展，根据有关法律、行政

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在本省行政区域内新建、

扩建和改建房屋建筑工程和市政基础

设施工程（以下统称房屋市政工程）相

关建筑市场活动及其监督管理，适用本

条例。

本条例所称房屋建筑工程，是指各

类房屋建筑及其附属设施和与其配套

的线路、管道、设备安装工程以及建筑

装饰装修工程。

本条例所称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是

指城市道路、桥梁、轨道交通、供水、排

水、供气、供暖、环卫、污水处理、垃圾处

理、防涝、地下公共设施及其附属设施

的土建、管道、设备安装工程。

第三条 建筑市场活动应当遵循合

法经营、公平竞争、诚实守信的原则。

建筑市场监督管理应当坚持统一

开放、公平公正的原则。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住房和

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房屋

市政工程建筑市场活动实施监督管理。

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可以依法委托

其所属的有关机构具体实施对工程质

量、安全生产、勘察设计、招标投标、工程

抗震、造价、施工、散装水泥、墙体改革、

城建档案等事项的监督管理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其他有关部门

在其职责范围内做好建筑市场相关的

管理工作。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

关部门应当制定激励政策，培育建筑市

场，规范评先创优活动，鼓励和支持新技

术、新工艺、新材料、新设备的研发应用，

提倡采用现代化管理方式，发展智能建

造，培育现代化建筑产业链，加快推动建

筑业转型升级。大力发展绿色建筑，推

动超低能耗建筑、低碳建筑规模化发展，

加大既有建筑节能改造力度。

第六条 建筑市场相关行业协会应

当加强行业自律，引导行业健康发展，

督促会员依法从事建筑市场活动。

第二章 资质管理与发包承包

第七条 勘察、设计、施工、监理、质

量检测等单位，应当依法取得相应资质，

并在资质许可范围内承接相应业务。

国家规定实行注册执业制度的建

筑活动专业技术人员，经资格考试合

格，取得注册执业证书后，方可从事注

册范围内的业务。

施工员、质量员、安全员、材料员、资

料员、劳务员、标准员、机械员等施工现

场管理人员，应当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

定经过岗位培训合格后方可上岗作业。

第八条 省人民政府住房和城乡建

设主管部门负责推动建设省建筑市场

监管公共服务平台。在本省从事建筑

市场活动的市场主体，应当按照国家和

本省有关规定，在省建筑市场监管公共

服务平台登记单位、从业人员、工程项

目等相关信息。

省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应

当具备实时更新市场主体信息、共享监

管数据、提供公众查询服务等功能，并

确保信息的准确性和完整性。

第九条 房屋市政工程的招标发包

或者直接发包应当依法进行。

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房屋市政工

程不得以化整为零或者其他任何形式

规避招标。

具备勘察、设计或者施工资质的单

位自行投资工程项目的，可以承担其资

质许可范围内的业务。

第十条 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房屋

市政工程项目，应当实施招标计划提前

发布和招标文件公示制度。

招标人不得要求投标人以低于成本

的价格投标、不得任意压缩合理工期，投

标人不得以低于成本的报价竞标。

第十一条 承包单位应当自行组织

完成其承包的全部工程业务，或者按照国

家和省有关规定将部分工程业务依法分

包给具有相应资质的承包单位，不得转

包、违法分包。建设单位和施工总承包单

位应当在承包合同中对分包工程、工程材

料和设备供应方式等内容予以明确约定。

工程总承包单位不得将工程全部

设计业务或者全部施工业务转给其他

单位或者个人承包。

勘察、设计承包单位不得将工程主体

的勘察、设计分给其他单位或者个人承包。

第十二条 招标代理机构应当拥有

一定数量的具备编制招标文件、组织评

标等相应能力的专业人员，在其代理的

招标项目中应当明确项目负责人。

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当建

立健全招标代理机构专业能力评价机

制，对招标代理机构及其从业人员违反

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

行为予以记录并向社会公开。

第十三条 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房

屋市政工程项目，除法律、行政法规规

定的特殊招标项目外，应当由招标人依

法组建的评标委员会负责评标。

评标委员会的专家成员应当从省

综合评标专家库内相关专业的专家中

随机抽取确定。参加评标的招标人代

表应当为招标人的工作人员或者招标

人聘用的具备评标专家相同标准的专

业技术人员。

第十四条 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房

屋市政工程项目，招标投标活动应当通

过省公共资源交易公共服务平台组织

实施，开展双盲评审，逐步推进远程异

地评标，并接受公众监督。

省公共资源交易公共服务平台与

省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应当建

立招标投标信息和数据共享机制。

第十五条 鼓励各地结合实际推行

工程总承包、培育全过程工程咨询，完

善工程建设组织模式。

工程总承包单位应当同时具有与

工程规模相适应的工程设计资质和施

工资质，或者由具有相应资质的设计单

位和施工单位组成联合体。

全过程工程咨询服务应当由一家

具有综合能力的咨询单位实施，或者由

多家具有招标代理、勘察、设计、监理、

造价、项目管理等不同能力的咨询单位

联合实施。

第三章 工程质量与安全生产

第十六条 房屋市政工程的工程质

量与安全生产的监督管理工作，由工程

项目所在地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住房

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负责。

建设、勘察、设计、施工、监理单位

的工程项目负责人对工程质量承担相

应责任。

第十七条 建设单位应当将施工图

设计文件送施工图审查机构审查。施

工图设计文件未经审查或者审查不合

格的，不得使用。

施工图设计文件变更依法应当重

新审查的，建设单位应当送原审查机构

审查。原审查机构存在注销、吊销、停

业、歇业以及其他无法进行正常审查活

动的情形，可以重新委托其他审查机

构。重新委托的审查机构资质等级不

得低于原审查机构。

第十八条 建筑市场各方主体应当

依法依规履行安全生产责任。

从事房屋市政工程施工活动应当

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

房屋市政工程开工前，建设单位应

当按照规定办理质量、安全监督手续和

施工许可证。

第十九条 建设单位应当健全工程

项目质量管理体系，配备专职人员并明

确其质量管理职责，不具备条件的可以

聘用专业机构或者专业人员。

第二十条 施工、监理单位应当组建

项目管理机构、项目监理机构，配备与工

程规模和复杂程度相适应的管理人员，

明确管理职责。配备的施工管理人员应

当与中标通知书或者直接发包确认书、

施工合同、施工组织设计载明人员相一

致。配备的监理管理人员应当与投标文

件、监理合同、监理规划相一致。

施工现场配备的施工、监理管理人

员不得擅自变更。确需变更的，应当经

建设单位同意。变更的施工、监理管理

人员应当具备原施工、监理管理人员同

等或者以上资格。

第二十一条 进入施工现场的建设

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的项目管理

人员以及建筑工人信息应当按规定录

入省建筑工人实名制管理平台。

在施工过程中，建设单位、施工单

位、监理单位项目管理人员发生变更

的，应当在省建筑工人实名制管理平台

同步进行变更。

第二十二条 建设单位应当加强施

工现场检查，发现参与项目建设的施

工单位的项目负责人、监理单位的总

监理工程师等管理人员未在岗履职，

或者承包单位存在转包、违法分包及

挂靠等行为的，应当及时纠正，并向工

程项目所在地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

门报告。

对于施工单位项目负责人、专职安

全员以及监理单位总监理工程师、安

全监理工程师等关键岗位人员每月到

岗率低于国家和省有关规定的工程项

目，工程项目所在地住房和城乡建设

主管部门应当按照有关规定进行重点

监管。

第二十三条 施工单位应当加强施

工现场管理，安全、文明施工。禁止非

施工人员擅自进入施工现场。

第二十四条 房屋市政工程使用的

材料、构配件和设备的质量应当符合设

计文件、技术标准和合同要求。

第二十五条 房屋市政工程勘察、

设计文件中采用新技术、新材料、新

工艺，可能影响工程质量和安全，并

且没有国家、地方技术标准的，应当

经国家认可的检测机构进行试验、论

证，出具检测报告，并依法审定后，方

可使用。

第二十六条 监理单位应当依照法

律法规的规定以及相关技术标准、设计

文件和工程承包合同，代表建设单位对

工程施工质量、建设工期、建设资金使

用和施工安全等进行监理。

第二十七条 监理单位发现施工单

位在施工中有违反法律法规以及工程

建设强制性标准施工，或者未按经审查

合格的施工图设计文件施工等情形，存

在质量和安全事故隐患的，应当要求施

工单位整改；情节严重的，应当要求施

工单位暂时停止施工，并及时报告建设

单位。施工单位拒不整改或者不停止

施工的，监理单位应当及时向住房和城

乡建设主管部门报告。

第四章 工程服务与竣工结算

第二十八条 承接工程总承包、勘

察、设计、施工项目的，应当签订书面的

建设工程合同。承接工程项目管理、招

标代理、造价咨询、监理、检测等业务

的，应当签订书面的委托合同。鼓励使

用国家或者本省制定的合同示范文本。

第二十九条 工程监理单位、造价

单位、质量检测机构、施工图审查机构

等应当依法履行职责，按照有关标准规

范、设计文件要求完成承揽或者受委托

事务，并对提供的信息、数据、结论以及

出具的证明、报告或者其他文件的合法

性、真实性、准确性负责。

第三十条 工程造价应当符合法律

法规规定和标准规范，根据市场供求情

况和工期、质量要求合理确定。工程参

与各方不得相互串通虚构计价扰乱市

场秩序。

第三十一条 建设单位与施工总承

包单位依法订立书面工程施工合同，应

当约定工程款计量周期、工程款进度结

算办法以及人工费用拨付周期，并按照

保障农民工工资按时足额支付的要求

约定人工费用。人工费用拨付周期不

得超过一个月。

建设单位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及时

支付工程款，并将人工费用及时足额拨

付至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专项用于支

付该工程建设项目劳务人员工资。

第三十二条 发包单位应当按照法

律规定和合同约定，进行工程预付款、工

程进度款、工程竣工价款的结算、支付。

当年开工、当年不能竣工的新开工

项目可以推行过程结算。发承包双方

通过合同约定，将施工过程按时间或进

度节点划分施工周期，对周期内已完成

且无争议的工程量（含变更、签证、索赔

等）进行价款计算、确认和支付，支付金

额不得超出已完工部分对应的批复概

（预）算。经双方确认的过程结算文件

作为竣工结算文件的组成部分，竣工后

原则上不再重复审核。

政府投资项目竣工结算审查按国

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十三条 建设单位应当在收到

竣工报告后，依法组织勘察、设计、施

工、监理等有关单位进行竣工验收。工

程经验收合格后方可交付使用。

自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十五日内，

建设单位应当向工程所在地的县级以

上人民政府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

备案。

第三十四条 建设单位应当严格按

照国家有关档案管理的规定，及时收

集、整理工程项目各环节的文件资料，

建立、健全工程档案。

施工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

编制竣工图。建设单位应当督促勘察、

设计、施工、监理等单位及时完成工程

文件资料归档工作，定期查验工程文件

资料的归集情况。

竣工验收时，建设单位应当查验工

程档案的完整性、齐全性和真实性，不

符合验收要求的应当及时整改，并按照

国家有关规定将工程档案及时移交城

建档案管理机构。

第五章 监督管理

第三十五条 省人民政府住房和城

乡建设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应当

推进建筑市场信用体系建设，健全完善

建筑市场信用信息数据库，在省建筑市

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记载建筑市场活

动中各单位和注册执业人员的信用信

息，并依法向社会公布。根据建筑市场

活动中各方主体的信用状况实行分类

管理，对失信单位和个人加强监管。

第三十六条 政府投资建设工程的

建设单位应当在招标投标活动中使用建

筑市场信用信息。鼓励其他主体在建筑

市场活动中使用建筑市场信用信息。

第三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住

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当建立健全

建筑市场活动的监督检查制度，履行监

督检查职责，依法查处建筑市场活动中

的违法违规行为，并将监督检查情况向

社会公布。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住房和城乡建

设主管部门应当设立并公开投诉、举

报电话和电子邮箱，及时受理和处理

关于建筑市场活动方面的投诉、举报。

第三十八条 未依法办理用地批准

手续，或者未依法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

可证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自然资源

主管部门负责查处；已依法办理用地批

准手续以及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未取

得工程施工许可证擅自开工建设的，由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住房和城乡建设主

管部门或者有关部门负责查处。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一条

规定，承包单位将承包的工程转包或

者违法分包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责令改正，

没收违法所得，对勘察、设计单位处合

同约定的勘察费、设计费百分之二十

五以上百分之五十以下的罚款；对施

工单位处工程合同价款百分之零点五

以上百分之一以下的罚款；可以责令

停业整顿，降低资质等级；情节严重

的，吊销资质证书。

第四十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条第

二款规定，施工单位、监理单位擅自更

换施工现场配备的施工、监理管理人

员，或者更换的施工、监理管理人员不

具备同等或者以上资格，由县级以上人

民政府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责令

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一万元以

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

其有关部门工作人员在建筑市场监督管

理工作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

弊、弄虚作假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第七章 附 则

第四十二条 本条例所称施工管理

人员包括项目经理、技术负责人和施工

管理负责人。

本条例所称监理管理人员包括总

监理工程师和专业监理工程师。

第四十三条 依法核定作为文物保

护的建筑物、抢险救灾和其他临时性房

屋建筑、农民自建低层住宅、涉及保密、

军事等国家规定工程的建筑市场活动，

以及既有住宅室内装饰装修等活动不

适用本条例。

第四十四条 本条例自2026年1月

1日起施行。

吉林省建筑市场管理条例
（2005年7月28日吉林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 根据

2017年3月24日吉林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吉林省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和废止〈吉林省农业机械管理条例〉等21件地方性法规的
决定》修改 根据 2021 年 9 月 28 日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十次会议《吉林省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地方性法规的决定》修改 2025年9月23日
吉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修订）

《吉林省建筑市场管理条例》经吉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第十九次会议于2025年9月23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1月1日

起施行。

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25年9月23日

吉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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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 汉 垚

（220104200506226313）将身份证

丢失，声明作废。

● 周 利 洪 ( 身 份 证 号 ：

220122197204261613)将盛世天城

小区2栋6单元321室购房款收据

原件金额（283152元）丢失，特此声

明作废。
●长春市二道区风玲宝东荣

分园遗失长春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同康路支行的开户许可

证 ，核准号:J2410040757202，账

号：0710751011015200003062，声

明作废。

●吉林省公主岭市陶家屯镇

小城子村十一组刘淑芹将吉林省

农村土地承包权证和吉林省农村

土 地 经 营 权 证 丢 失 ，代 码 ：

220381102207110019J，特此声明。

●吉林市龙潭区绿科环保处

理厂不慎将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

副本丢失，编号：2202030025，有效

期限自2020年9月10日至2025年

9月9日，特此声明作废。

●隋清海将长春市绿园区大

禹华邦B区104车库142号车库原

认购协议丢失，特此声明作废。

●中国铁建大桥工程局集团

有限公司（91120116244997951G）

将长春恒大国际新都中国铁建大

桥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抵账房3

地块9号楼2单元1405、1406房间

抵房收据原件遗失，1405房间收据

编码0003548、1406房间收据编码

0003135，声明作废。

● 李 忠 波

（220125197002201099）将 编 码 ：

220112100205020015J土地确权证

遗失，声明作废。

●陈源遗失警官证 ，证号

109448，声明作废。

●吉林省致远医疗科技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220100MA84R71080）不慎将

本公司公章（2201952859822）丢

失，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农安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农自然资公发[2025]10号

经农安县人民政府批准，农安县自然资源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下列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拟挂牌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二、竞买人范围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和其他组织均可申请参加，申请人

可以单独申请也可以联合申请。房地产开发用地竞买人应当具有相
应的房地产开发资质。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采用挂牌方式出让，按照价高
者得原则确定竞得人。

四、本次挂牌出让地块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见《挂牌出让文
件》。申请人可于2025年11月23日前工作时间内到农安县自然资源
局索取《挂牌出让文件》。

五、申请人可于2025年11月23日至2025年12月3日16时工作时
间内到农安县自然资源局向我局提交书面申请，并交纳竞买保证金。
交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2025年12月3日16时。

经审查，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具备申请条件的，我局将

在2025年12月4日16时前确认其竞买资格。
六、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地点为农安县自然资源局。挂

牌起始时间为2025年11月23日上午9时整，挂牌截止时间为2025年
12月5日上午9时整；挂牌出让仪式定于2025年12月5日9时整在农
安县自然资源局举办。

七、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
1.挂牌时间截止时，有竞买人表示愿意继续竞价，转入现场竞价，

通过现场竞价确定竞得人。
八、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农安县农安镇宝安路
联系电话：0431—89935711
联 系 人：孙先生

农安县自然资源局 2025年11月3日

地块编号

2025014

2025016

2025017

土地位置

长春农安经济开发区（合隆）东至雅威塑料制品、
南至曹艳清、西至302国道、北至雅威塑料制品

长春农安经济开发区（开安）东至规划路、南至耕
地、西至耕地、北至道路

长春农安经济开发区（合隆）东至凯旋北路、南至
空地、西至合粤大街、北至隆升路

土地面积
（㎡）

3879

33017

12750

土地用途

二类工业用地

二类工业用地

二类工业用地

规划指标要求
建筑
密度

≥40%

≥40%

≥40%

容积率

≥0.9

≥0.8

≥0.8

绿地率

≤20%

建筑限高

≤24米

≤25米

≤24米

出让年限
（年）

50年

50年

50年

竞买保证
金（万元）

242.1

706.6

278

长春市二道区风玲宝东荣分园（注册号：
52220105MJ4170786F）申请注销，敬告债权
债务人45天内到该处办理清算事宜。特此公
告 。 联 系 人 ：田 英 波 联 系 电 话 ：
13039306338,地址：吉林省长春市二道区八
里堡东荣家园42号

长春市二道区风玲宝东荣分园
2025年11月3日

注销公告企业国有产权无偿划转公告
为全面规范落实2024年吉林省政府省属国有企业布局优化和

重组整合攻坚方案要求，推进公司战略性重组和专业化整合。我公
司将持有吉林粮食集团贸易有限公司的79.7%股权，无偿划转至吉林
粮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现以公告方式将以上无偿划转事项通知本公司债权人。
特此公告。
联系人：刘思男 电 话：15764302485

吉林省粮油储运有限公司 2025年11月3日

（上接第一版）
记者了解到，磐石市依托红石砬子

抗日根据地遗址保护与展示系列工程，

一期项目完成八家沟区域14处考古遗

迹回填保护、本体归安，同步建成土石

路、主题广场、保护棚等设施30余项，实

现“从保护到展示”的延伸。二期项目

重点建设姚家沟区域2处地窨子、2处

木刻楞遗址本体保护工程，打造1处营

训场景展示区，铺设1880米展示环线道

路，配套169个沿线解说标识与导览设

施，让游客更直观感受抗联历史。

烟筒山下的丰碑，红星轧钢
厂的蜕变与新生

带着红石砬子抗日根据地遗址给

予的震撼，我们乘车前往烟筒山镇。在

这里，“红色血脉”以一种截然不同的形

态在奔流——它从战火纷飞的密营，流

入了机器轰鸣的工业厂房。

红星轧钢厂（914三线小镇工业园

区）就坐落在烟筒山镇的红星街。与山

林间的静谧截然不同，这里矗立的是高

大的厂房、细长的烟囱和穿梭的运输车

辆，空气中弥漫着略带炽热气息的“金

属味”与工业机油的味道，它们共同构

成了一部宏大的工业史诗。

“我们脚下，是另一种形式的‘根据

地’。”磐石钢管公司文旅部副部长王雅

男指向身后如同钢铁巨兽般的设备，

“20世纪60年代，为了响应‘备战备荒

为人民’的三线建设号召，无数的工人、

工程师从全国各地奔赴而来，在这片抗

联战士曾经战斗过的土地上，用汗水和

青春，建起了这座三线基地。”

王雅男带记者走进厂史馆。“这里展

出的，不仅仅是钢管和机器。”她抚过一

幅布满老照片的墙面，语气中充满敬意，

“这是一种精神的传承。当年，抗联将士

们在这里‘保家卫国’；几十年后，三线建

设者们在这里‘强国富民’。血脉中的忠

诚、奉献与坚韧，是一脉相承的。”

在巨大的无缝钢管成品旁，她补充

道：“如今，我们打造这个工业旅游景区，

就是想让游客触摸到这段滚烫的岁月。

你可以听到龙门吊的低沉轰响在讲述创

业的故事，可以看到老厂房如何变身为

艺术的展场（厂史馆）。G334把我们和红

石砬子连接起来，共同诠释着从‘战斗堡

垒’到‘工业脊梁’的完整红色叙事。”

穿行桦甸，血脉的坚韧与悲壮

带着从工业现场获得的新感悟，记

者重新驶上G334，前往下一站——桦甸

市牡丹岭。如果说红石砬子展现的是

抗联集体的磅礴力量，红星轧钢厂彰显

的是建设年代的集体奋斗，那么牡丹岭

则诉说着个体生命的极致坚韧。

在牡丹岭的苍翠之中，桦甸市文物管

理所所长林振宇静立片刻，望向那条蜿蜒

没入林荫深处的路径。“这是一条通往历史

的隧道。”他语气沉静而庄重，“请沿着它，

去感受一段用十四年烽火与一个炽热青春

所铸就的时光。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在

等待着与你进行一次穿越时空的对话。”

攀登的过程，是一次精神的朝圣。

山路尽头，七处遗址静默地散落在苍松

翠柏之间：两间按“修旧如旧”原则修复

的窝棚、一口清澈的取水井、三处隐蔽

的警戒哨、一座空寂的浮土墓。林振宇

在一棵被护栏精心围护的古树前停下，

声音低沉：“这就是魏拯民将军牺牲后

的埋骨处。将军就是在这里，重病咯

血，依然指挥着千军万马。我们保护的

不仅是遗址，更是一种信仰的证明——

在最黑暗的绝境中，血脉如何延续。”

G334串联起的，是红石砬子的烽火

硝烟，是红星轧钢厂的钢铁熔流，是牡

丹岭上不屈的英魂。这条红色血脉，从

救亡图存的革命岁月流淌进自力更生

的建设年代，最终汇入今天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澎湃长河。

这条路，测量的不仅是空间的距离，

更是精神的厚度。它让散落的遗址、沉

寂的厂房连成不朽的史诗，让无声的山

石和钢铁“开口说话”。它告诉我们，那

腔曾支撑起一个民族不屈脊梁的热血从

未冷却，它正随着每一位来访者的脚步，

注入新时代的脉搏，在G334这条壮丽的

通道上，生生不息，奔流向前。


